






 

(附件一)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年度營業報告書 

本公司 110 年度新承攬工程為「桃園市中壢運動公園區段徵收工程」，為

最有利標工程，工程總價為 22.513 億元。 

(一)營業計劃實施情形

本公司 110 年度合併營業收入淨額為新台幣 8,002,544 仟元，營業毛

利為新台幣 71,786 仟元，稅後淨利為新台幣 402,255 仟元，每股稅後盈

餘 1.56 元。 

(二)預算執行情形

依據公開發行公司公開財務預測資訊處理準則規範，本公司110年度

毋需編製財務預測。 

(三)財務收支及獲利能力分析

分析項目 110 年度 

財務結構

分  析 

負債佔資產比例% 71.95% 

長期資金佔不動產、廠房及設備比例% 144.62% 

獲利能力

分  析 

資產報酬率% 5.30% 

權益報酬率% 16.99% 

稅前純益占實收資本比率% 17.52% 

純益率% 5.03% 

每股盈餘（元） 1.56 

未來本公司將配合政府最有利標政策，積極參與公共建設，將以優良施工

品質、職安佳及設備齊全等多項競爭優勢，並慎選適合公司承攬之工程，朝向

穩定營收及獲利發展，以達到多元化經營及永續發展之目標。 

負責人： 經理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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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 

 

本公司董事會造送一一０年度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

及虧損撥補案等，業經本審計委員會依法查核，認為尚無不

合。其中財務報表經霈昇聯合會計師事務所林憲章、林育雅

會計師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在案，爰依證券交易法第

十四條之四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備具報告書，

敬請 鑒察為荷。 

 

    此  上 

本公司一一一年股東常會 

 

 

            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魏永能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一 年 三 月 二 十 九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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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霈昇(111)財審字第 030 號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 12 月 31 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

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合併現金流

量表，以及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暨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

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 12 月 31 日

之合併財務狀況，暨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合併財務績效與合併現金流

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

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保持超然獨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表示查核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0 年

度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見

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見。 

茲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0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敍明如

下： 

收入認列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於民國 110 年度認列營造工程收入 7,270,865 仟元，由於

收入認列一般具有顯著風險，且營造工程收入認列採用完工百分比法，完工程度估計係依照已

發生合約成本占估計總合約成本之比例衡量，涉及管理階層之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因是將收

入認列列為關鍵查核事項之一。與收入認列及損失評估相關資訊，請參閱附註四及六。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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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不限於)： 

一、瞭解管理階層收入認列相關之內部控制，並評估其收入認列是否已按既定之會計政策

執行。 

二、複核合約中之重大條款及條件，核對合約總價之承攬金額並檢查是否已達到合約認列

標準。 

三、執行投入成本之截止點測試，檢視是否認列於正確之會計期間。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認可並發布

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

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

之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

續經營之能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算皇昌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理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有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行下列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三、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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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皇昌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不確

定性，作出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

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

查核意見。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

情況可能導致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不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力。 

五、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六、對於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

以對合併財務報表表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行，並負責形

成集團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

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0 年度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

令不允許公開揭露特定事項，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不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

事項，因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利益。 

其他事項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度之個體財務報告，並經本會計師出

具無保留意見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參考。 

 

霈昇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核准文號：(78)台財證(一)第 21872 號 

核准文號：(87)台財證(六)第 27051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1 年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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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金額 % 金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六之十四) 8,002,544$  100 6,406,216$  100
5000 營業成本 (7,930,758) (99) (6,230,164) (97)
5900 營業毛利 71,786 1 176,052 3
6000 營業費用

6100   推銷費用 (2,916) (0) (2,944) (0)
6200   管理費用 (171,764) (2) (157,671) (2)
6450   預期信用減損利益 -                  0 64,347 1

  營業費用合計 (174,680) (2) (96,268) (1)
6900 營業淨(損)利 (102,894) (1) 79,784 2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利息收入(附註六之十五) 718 0 1,320 0
7010     其他收入(附註六之十五) 10,301 0 24,866 0
7190     其他收入-其他(附註七及九(四)) 563,345 7 -                  0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附註六之十五) 12,354 0 (1,761) (0)
7050     財務成本(附註六之十五) (67,777) (1) (52,541) (1)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518,941 6 (28,116) (1)
7900 稅前淨利 416,047 5 51,668 1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六之十七) (13,792) (0) -                  0
8200 本期淨利 402,255 5 51,668 1

其他綜合損益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附註六之十二) (10,411) 0 (5,955) 0
8349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0 -                  0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10,411) 0 (5,955) 0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391,844$     5 45,713$       1
8600 淨利歸屬於:

8610   母公司業主 369,582$     35,695$       
8620   非控制權益 32,673$       15,973$       
8700 綜合損益總額歸屬於：

8710   母公司業主 359,211$     29,949$       
8720   非控制權益 32,633$       15,764$       

每股盈餘(附註六之十八)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1.56$           0.15$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1.56$           0.15$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合併綜合損益表

民國110年及109年1月1日至12月31日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110年度 109年度

代碼 項                 目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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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110年度 109年度

金 額 金 額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稅前淨利 416,047$                         51,668$                           

調整項目：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253,921 201,752

    攤銷費用 895 1,071

    預期信用減損迴轉利益)損失 -                                   (64,347)

    利息費用 67,383 52,407

    利息收入 (718) (1,320)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利益 (12,354) (674)

    分屋補償收入 (563,345) -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合計 (254,218) 188,88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流動資產/負債變動數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減少(增加) 210,311 (319,041)

        應收票據減少(增加) 7,005 (9,884)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535,091) 88,181

        存貨減少(增加) 42 (598)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2,097) 70,834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71,314 (159,362)

        工程存出保證金(增加)減少 (23,055) 23,966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778) 1,403

        其他金融資產減少 165,407 253,29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06,942) (51,209)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 150,093 (600,570)

        應付票據增加 142,399 170,761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466,963 (154,376)

        其他應付款增加 84,525 48,375

        負債準備增加 48,382 -                                   

        其他流動負債(減少)增加 (68,173) 17,780

        淨確定福利負債減少 (7,114) (16,84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817,075 (534,87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710,133 (586,082)

(轉下頁)

項 目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

民國110年及109年1月1日至12月31日
合併現金流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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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調整項目合計 455,915 (397,193)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出) 871,962 (345,525)

收取之利息 699 1,369

支付之利息 (62,627) (45,627)

收付之所得稅 114 2,452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810,148 (387,331)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按攤銷後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流動(增加)減少 (16,606) 130,376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99,515) (217,613)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25,735 3,813

    存出保證金增加 (29) (1,618)

    取得無形資產 (2,211) (1,792)

    取得投資性不動產 (44,816) -                                   

    預付設備款增加 (158,450) (351,813)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395,892) (438,647)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238,050) 915,138

    長期借款增加 80,554 56,137

    存入保證金增加 9,620 11,614

    租賃負債本金償還 (100,451) (84,483)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入 (248,327) 898,406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數 165,929 72,428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64,304 91,876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330,233$                         164,304$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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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霈昇(111)財審字第 029 號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見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 110 年

及 109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動表、個體現金流量表，以及

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見，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編製，足以允當表達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

狀況，暨民國 110 年及 109 年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之個體財務績效與個體現金流量。 

查核意見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行查核工作。本

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說明。本會計師所隸

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

立，並履行該規範之其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

意見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年度個體財務

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見之過程中予

以因應，本會計師並不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見。 

茲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年度個體財務報表之關鍵查核事項敍明如下： 

收入認列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於民國 110 年度認列營造工程收入 7,270,865 仟元，由於收入認列一

般具有顯著風險，且營造工程收入認列採用完工百分比法，完工程度估計係依照已發生合約成

本占估計總合約成本之比例衡量，涉及管理階層之重大會計估計及判斷，因是將收入認列列為

關鍵查核事項之一。與收入認列及損失評估相關資訊，請參閱附註四及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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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計師之查核程序包括(但不限於)： 

一、瞭解管理階層收入認列相關之內部控制，並評估其收入認列是否已按既定之會計政策

執行。 

二、複核合約中之重大條款及條件，核對合約總價之承攬金額並檢查是否已達到合約認列

標準。 

三、執行投入成本之截止點測試，檢視是否認列於正確之會計期間。 

管理階層與治理單位對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理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行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且維

持與個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不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理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

力、相關事項之揭露，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理階層意圖清算皇昌營造股份有

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行之其他方案。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之治理單位負有監督財務報導流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

重大不實表達取得合理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理確信係高度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

則執行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重大不實表達。不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

弊或錯誤。如不實表達之個別金額或彙總數可合理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

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行下列工作： 

一、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不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

執行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見之基礎。因舞弊可能

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漏、不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不實

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二、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

非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見。 

三、評估管理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露之合理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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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理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皇昌營造股

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力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不確定性，作出

結論。本會計師若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不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

務報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露，或於該等揭露係屬不適當時修正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之結論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來事件或情況可能導

致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不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力。 

五、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

表達相關交易及事件。 

六、對於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切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

財務報表表示意見。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行，並負責形成皇昌營

造股份有限公司查核意見。 

本會計師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

(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理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隸屬事務所受獨立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

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立性之聲明，並與治理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立

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理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0 年度個

體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令不允許

公開揭露特定事項，或在極罕見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不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

可合理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利益。 

 

 

霈昇聯合會計師事務所 

會 計 師： 

會 計 師： 

核准文號：(78)台財證(一)第 21872 號 

核准文號：(87)台財證(六)第 27051 號 

 

 

中  華  民  國  1 1 1  年  3  月 2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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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惟每股盈餘為元

金額 % 金額 %
4000 營業收入(附註六之十五) 7,270,865$     100 5,665,968$     100
5000 營業成本 (7,310,073) (101) (5,558,406) (98)
5900 調整前營業毛(損)利 (39,208) (1) 107,562 2
5910 與子公司間之未實現利益 -                      0 -                      0
5920 與子公司間之已實現利益 85 0 85 0
5950 營業毛(損)利 (39,123) (1) 107,647 2
6000 營業費用 (148,027) (2) (136,730) (2)
6450 預期信用減損利益 -                      0 64,347 1
6900 營業淨(損)利 (187,150) (3) 35,264 1
7000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

7100   利息收入(附註六之十六) 688 0 1,287 0
7010     其他收入(附註六之十六) 6,444 0 21,079 0
7190     其他收入-其他(附註七及九(四)) 563,345 8 -                      0
7020     其他利益及損失(附註六之十六) 6,423 0 (1,625) (0)
7050     財務成本(附註六之十六) (51,566) (1) (35,660) (1)
707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損益份額 31,398 1 15,350 0

    (附註六之六)
    營業外收入及支出合計 556,732 8 431 (1)

7900 稅前淨利 369,582 5 35,695 (0)
7950 所得稅費用(附註六之十八) -                      0 -                      0
8200 本期淨利 369,582 5 35,695 (0)

其他綜合損益

8310 不重分類至損益之項目

8311   確定福利計畫之再衡量數(附註六之十三) (10,331) (0) (5,544) (0)
8330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之其他綜合損益份額 (40) (0) (202) (0)
8349   與不重分類之項目相關之所得稅 -                      0 -                      0

本期其他綜合損益(稅後淨額) (10,371) (0) (5,746) (0)
8500 本期綜合損益總額 359,211$        5 29,949$          (0)

每股盈餘(附註六之十九)
9750   基本每股盈餘 1.56$              0.15$              
9850   稀釋每股盈餘 1.56$              0.15$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10年及109年1月1日至12月31日
個體綜合損益表

110 年 度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代碼 項                 目

109 年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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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新台幣仟元

110 年 度 109 年 度

金 額 金 額

營業活動之現金流量  

本期稅前淨利 369,582$                  35,695$                    

調整項目：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

    折舊費用 206,100 156,949

    攤銷費用 514 864

    預期信用減損迴轉利益 -                            (64,347)

    利息費用 51,172 35,526

    利息收入 (688) (1,287)

  採用權益法認列之子公司損益份額 (31,398) (15,350)

    處分及報廢不動產、廠房及設備利益 (6,423) (674)

    已實現銷貨利益 (85) (85)

    分屋補償收入 (563,345) -                           

        不影響現金流量之收益費損項目合計 (344,153) 111,596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流動資產/負債變動數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

        合約資產減少(增加) 210,311 (319,041)

        應收帳款(增加)減少 (605,001) 233,492

        其他應收款(增加)減少 (2,537) 69,933

        預付款項減少(增加) 81,881 (152,714)

        工程存出保證金(增加)減少 (23,055) 23,966

        其他流動資產(增加)減少 (770) 1,395

        其他金融資產減少 167,407 253,092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之淨變動合計 (171,764) 110,123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

        合約負債增加(減少) 150,093 (600,570)

        應付票據增加 103,415 212,135

        應付帳款增加(減少) 512,102 (166,736)

        其他應付款增加 72,409 84,202

        負債準備增加 48,382 -                           

        其他流動負債(減少)增加 (63,730) 15,529

        淨確定福利負債減少 (7,034) (16,43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815,637 (471,870)

                與營業活動相關之資產及負債之淨變動合計 643,873 (361,747)

(轉下頁)

項 目

皇昌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110年及109年1月1日至12月31日
個體現金流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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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上頁)

調整項目合計 299,720 (250,151)

營運產生之現金流入(出) 669,302 (214,456)

收取之利息 669 1,336

支付之利息 (46,769) (28,788)

收付之所得稅 114 2,452

營業活動之淨現金流入(出) 623,316 (239,456)

投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按攤銷後成本衡量之金融資產-流動(增加)減少 (16,606) 130,376

    取得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96,626) (164,107)

    處分不動產、廠房及設備 19,621 3,813

    存出保證金增加 (129) (116)

    取得無形資產 (1,260) (600)

    取得投資性不動產 (44,816) -                           

    預付設備款增加 (150,140) (351,611)

投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 (389,956) (382,245)

籌資活動之現金流量

    短期借款(減少)增加 (153,050) 839,138

    長期借款增加 109,481 -                           

    存入保證金增加(減少) 9,618 (14,142)

    其他非流動負債增加(減少) -                            (249)

    租賃負債本金償還 (92,426) (77,084)

籌資活動之淨現金流(出)入 (126,377) 747,663

本期現金及約當現金增加數 106,983 125,962

期初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156,010 30,048

期末現金及約當現金餘額 262,993$                  156,010$                  

董事長:                                   經理人:                                   會計主管:

(後附財務報表附註係本財務報表之一部份)

-21-



 

(附件四)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理由 

第 

九 

條 

之 

一 

 本公司股東會開會時，得以視

訊會議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方式為之。 

本條新

增，配

為配合

主管機

關推動

視訊股

東會之

政策 

第 

廿 

四 

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年一月

十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

十九年十月五日。……第二十

五次修正於民國一０九年六月

二十三日。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七十年一月

十九日。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七

十九年十月五日。……第二十

六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一年六月

二十一日。 

增列修

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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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理程序 

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前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 

理由 

第 

六 

條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

商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 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

法、銀行法、保險法、金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

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行為，受一年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

行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已滿三年者，不在此

限。 

二、 與交易當事人不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三、 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不

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

不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前項人員

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見書

時，應依下列事項辦理：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

評估自身專業能力、

實務經業及獨立性。 

(二)查核案件時，應妥善

規劃及執行適當作業

流程，以形成結論並

據以出具報告或意見

書；並將所執行程

序、蒐集資料及評

論，詳實登載於案件

工作底稿。 

本公司取得之估價報告或會計

師、律師或證券承銷商之意見

書，該專業估價者及其估價人

員、會計師、律師或證券承銷

商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未曾因違反本法、公司

法、銀行法、保險法、金

融控股公司法、商業會計

法，或有詐欺、背信、侵

占、偽造文書或因業務上

犯罪行為，受一年以上有

期徒刑之宣告確定。但執

行完畢、緩刑期滿或赦免

後已滿三年者，不在此

限。 

二、與交易當事人不得為關係

人或有實質關係人之情

形。 

三、公司如應取得二家以上專

業估價者之估價報告，不

同專業估價者或估價人員

不得互為關係人或有實質

關係人之情形。前項人員

於出具估價報告或意見書

時，應依其所屬各同業公

會之自律規範及下列事項

辦理： 

(一)承接案件前，應審慎

評估自身專業能力、

實務經業及獨立性。 

(二)執行案件時，應妥善

規劃及執行適當作業

流程，以形成結論並

據以出具報告或意見

書；並將所執行程

序、蒐集資料及評

配合法 

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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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所使用之資料來

源、參數及資訊等，

應逐項評估其完整

性、正確性及合理

性，以估為出具估價

報告或意見書之基

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關

人員 具備專業性與

獨立性、已評估所使用

之資訊為合理與正確

及遵循相關法令等事

項。 

論，詳實登載於案件

工作底稿。 

(三)對於所使用之資料來

源、參數及資訊等，

應逐項評估其適當性

及合理性，以估為出

具估價報告或意見書

之基礎。 

(四)聲明事項，應包括相

關人員具備專業性與

獨立性、已評估所使

用之資訊為適當且合

理及遵循相關法令等

事項。 

第 

八 

條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固定

資產循環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應參考

公告現值、評定價值、

鄰近不動產實際交易

價格等，決議交易條件

及交易價格，作成分析

報告提報董事長，其金

額 在 新 台 幣 一 億 元

（含）以下者，應呈請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

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一億元者，另須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

詢價、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其金

額 在 新 台 幣 一 億 元

(含)以下者，應依授權

辦法逐級核准；超過新

取得或處分不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理程序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悉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度不動

產、廠房及設備循環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取得或處分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應參考

公告現值、評定價值、

鄰近不動產實際交易

價格等，決議交易條件

及交易價格，作成分析

報告提報董事長，其金

額 在 新 台 幣 一 億 元

（含）以下者，應呈請

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

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一億元者，提審計委員

會同意並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二)取得或處分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以詢

價、比價、議價或招標

方式擇一為之，其金額

在新台幣一億元(含)

配合法 

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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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一億元者，應呈請

總經理核准後，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及管理部負責

執行。 

四、不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易、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

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

參考依據時，該項交易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嗣後有交易條

件變更時，亦同。 

(二)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應請二家以

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列情形之一，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易金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低於交易金額外，應洽

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會計研究發

展基金會(以下簡稱會

計研究發展基金會)所

以下者，應依授權辦法

逐級核准；超過新台幣

一億元者，應呈請董事

長核准後，提審計委員

會同意並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決後，

由使用部門及管理部負責

執行。 

四、不動產、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不動產、

設備或其使用權資產，除與

國內政府機關交易、自地委

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

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或其

使用權資產外，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

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

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得

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列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

價格、特定價格或特殊

價格作為交易價格之

參考依據時，該項交易

應先提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其嗣後有交易條

件變更時，亦同。 

(二)交易金額達新臺幣十

億元以上，應請二家以

上之專業估價者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

果有下列情形之一，除

取得資產之估價結果

均高於交易金額，或處

分資產之估價結果均

低於交易金額外，應洽

請會計師對差異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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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理，並

對差異原因及交易價

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

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易金

額差距達交易金額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結果差距

達交易金額百分之

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契約成立日期

不得逾三個月。但如

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

值且未逾六個月者，

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

具意見書。 

及交易價格之允當性

表示具體意見： 

1.估價結果與交易金

額差距達交易金額

之百分之二十以上。 

2.二家以上專業估價

者之估價結果差距

達交易金額百分之

十以上。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

日期與契約 成立日

期不得逾三個月。但

如其適用同一期公告

現值且未逾六個月

者，得由原專業估價

者出具意見書。 

第 

九 

條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

制度投資循環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於集中交易市場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應由負責

單位依市場行情研判

決定之，其金額在新台

幣一億元(含)以下者

由董事長核可並於事

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同時提出有

價證券未實現利益或

損失分析報告；其金額

超過新台幣一億元者，

另須提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 

(二)非於集中交易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應先取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投資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有價證券之購買與

出售，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

制度投資循環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一)於集中交易市場或證

券商營業處所為之有

價證券買賣，應由負責

單位依市場行情研判

決定之，其金額在新台

幣一億元(含)以下者

由董事長核可並於事

後最近一次董事會中

提會報備，同時提出有

價證券未實現利益或

損失分析報告；其金額

超過新台幣一億元者，

須提審計委員會同意

並經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為之。 

(二)非於集中交易市場或

證券商營業處所為之

配合法 

規修訂 

-26-



 

  

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易價格之參考，考

量其每股淨值、獲利能

力及未來發展潛力等，

其金額在新台幣一億

元(含)以下者由董事

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

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同時提出有價證券

未實現利益或損失分

析報告；其金額超過新

台幣一億元者，另須提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

財務單位負責執行。 

四、取得會計師意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取

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計

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務

報表作為評估交易價格之

參考，另交易金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

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

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

易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

會計師若需採用專家報告

者，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金

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

第二十號規定辦理。但該有

價證券具活絡市場之公開

報價或主管機關另有規定

者，不在此限。 

有價證券買賣，應先取

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

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

估交易價格之參考，考

量其每股淨值、獲利能

力及未來發展潛力等，

其金額在新台幣一億

元(含)以下者由董事

長核可並於事後最近

一次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同時提出有價證券

未實現利益或損失分

析報告；其金額超過新

台幣一億元者，須提審

計委員會同意並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有價證券投資時，應

依前項核決權限呈核後，由

財務單位負責執行。 

四、取得會計師意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有價證

券，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先

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或核閱之財

務報表作為評估交易價格

之參考，另交易金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

新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

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

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性表

示意見，但該有價證券具

活絡市場之公開報價或主

管機關另有規定者，不在

此限。 

第 

十 

條 

向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資產，除依本處理程序規定

辦理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向關係人交易之處理程序 

一、本公司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

資產，除依本處理程序規定

辦理相關決議程序及評估

配合法 

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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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項外，

交易金額達公司總資產百

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報告或會

計師意見。交易金額之計

算，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八款辦理。 

另外在判斷交易對象是否

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律

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

市場基金外，應將下列資料

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易

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益。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

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至

(四)款規定評估預定

交易條件合理性之相

關資料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易對象及其與

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交易條件合理性等事項外，

交易金額達公司總資產百

分之十以上者，亦應依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報告或會

計師意見。交易金額之計

算，應依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八款辦理。 

另外在判斷交易對象是否

為關係人時，除注意其法律

形式外，並應考慮實質關

係。 

二、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外之

其他資產且交易金額達公

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

總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國內

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

債券、申購或買回國內證券

投資信託事業發行之貨幣

市場基金外，應將下列資料

提交審計委員會同意及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易

契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

的、必要性及預計效

益。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易對

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依本

條第三項第（一）款至

(四)款規定評估預定

交易條件合理性之相

關資料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

價格、交易對象及其與

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

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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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來一年各月份現金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易之必要性及資金運

用之合理性。 

(六)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見。 

(七)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八款，且所稱

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年，已依本程序規定

提交董事會通過及審計委

員會承認部分免再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直接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列

交易，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度內先行決行，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不動產使用權資

產。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

董事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

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

董事會議事錄載明。並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再提董事會

決議，準用第十八條第四項

及第五項之規定。 

三、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

未來一年各月份現金

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

易之必要性及資金運

用之合理性。 

(六)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

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

或會計師意見。 

(七)本次交易之限制條件

及其他重要約定事項。 

交易金額之計算，應依第十

五條第一項第八款，且所稱

一年內係以本次交易事實

發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

推算一年，已依本程序規定

提交股東會、董事會通過及

審計委員會承認部分免再

計入。 

本公司與母公司、子公司，

或其直接間接持有百分之

百已發行股份或資本總額

之子公司彼此間從事下列

交易，董事會得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度內先行決行，事

後再提報最近期之董事會

追認： 

一、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 

二、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

用之不動產使用權資

產。 

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論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

董事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

反對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

董事會議事錄載明。並先經

審計委員會全體成員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再提董事會

決議，準用第十八條第四項

及第五項之規定。 

本公司或其非屬國內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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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按下列方法評

估交易成本之合理

性： 

1.按關係人交易價格

加計必要資金利息

及買方依法應負擔

之成本。所稱必要資

金利息成本，以公司

購入資產年度所借

款項之加權平均利

率為準設算之，惟其

不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金融業最高

借款利率。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

的物向金融機構設

定抵押借款者，金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

貸放評估總值，惟金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實際貸放累計值

應達貸放評估總值

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年以上。

但金融機構與交易

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不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

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

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

按前項所列任一方法

評估交易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評估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成本，並

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

表示具體意見。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發行公司之子公司有第一

項交易，交易金額達本公司

總資產百分之十以上者，本

公司應將第一項所列各款

資料提交股東會同意後，始

得簽訂交易契約及支付款

項，但本公司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子公司彼此間

交易，不在此限。 

三、交易成本之合理性評估 

(一)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應按下列方法評

估交易成本之合理

性： 

1.按關係人交易價格

加計必要資金利息

及買方依法應負擔

之成本。所稱必要資

金利息成本，以公司

購入資產年度所借

款項之加權平均利

率為準設算之，惟其

不得高於財政部公

布之非金融業最高

借款利率。 

2.關係人如曾以該標

的物向金融機構設

定抵押借款者，金融

機構對該標的物之

貸放評估總值，惟金

融機構對該標的物

之實際貸放累計值

應達貸放評估總值

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年以上。

但金融機構與交易

之一方互為關係人

者，不適用之。 

(二)合併購買或租賃同一

標的之土地及房屋者，

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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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依 本 條 第 三 項 第

（一）、（二）款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

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三

項第（五）款規定辦理。

但如因下列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不

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

計師之具體合理性意

見者，不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

或租地再行興建者，

得舉證符合下列條

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

之方法評估，房屋

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成本加計合理

營建利潤，其合計

數逾實際交易價

格者。所稱合理營

建利潤，應以最近

三年度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

業毛利率或財政

部公布之最近期

建設業毛利率孰

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

其他樓層或鄰近

地區一年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交易

案例，其面積相

近，且交易條件經

按不動產買賣或

租賃慣例應有之

合理樓層或地區

價差評估後條件

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

人購入之不動產或

按前項所列任一方法

評估交易成本。 

(三)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依本條第三項第

（一）款及第（二）款

規定評估不動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成本，並

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

表示具體意見。 

(四)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 依 本 條 第 三 項 第

（一）、（二）款規定評

估結果均較交易價格

為低時，應依本條第三

項第（五）款規定辦理。

但如因下列情形，並提

出客觀證據及取具不

動產專業估價者與會

計師之具體合理性意

見者，不在此限： 

1.關係人係取得素地

或租地再行興建者，

得舉證符合下列條

件之一者： 

(1)素地依前條規定

之方法評估，房屋

則按關係人之營

建成本加計合理

營建利潤，其合計

數逾實際交易價

格者。所稱合理營

建利潤，應以最近

三年度關係人營

建部門之平均營

業毛利率或財政

部公布之最近期

建設業毛利率孰

低者為準。 

(2)同一標的房地之

其他樓層或鄰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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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取得不動產使

用權資產，其交易條

件與鄰近地區一年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交易案例相當且面

積相近者。前述所稱

鄰近地區交易案例，

以同一或相鄰街廓

且距離交易標的物

方圓未逾五百公尺

或其公告現值相近

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

係人交易案例之面

積不低於交易標的

物面積百分之五十

為原則；所稱一年內

係以本次取得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如經按本條第三

項第（一）、（二）款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

價格為低者，應辦理

下列事項。 

1.本公司應就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交

易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依證券交

易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不得予以

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

權益法評價之投資

者如為公開發行公

司，亦應就該提列數

額按持股比例依證

地區一年內之其

他非關係人交易

案例，其面積相

近，且交易條件經

按不動產買賣或

租賃慣例應有之

合理樓層或地區

價差評估後條件

相當者。 

2.本公司舉證向關係

人購入之不動產或

租賃取得不動產使

用權資產，其交易條

件與鄰近地區一年

內之其他非關係人

交易案例相當且面

積相近者。前述所稱

鄰近地區交易案例，

以同一或相鄰街廓

且距離交易標的物

方圓未逾五百公尺

或其公告現值相近

者為原則；所稱面積

相近，則以其他非關

係人交易案例之面

積不低於交易標的

物面積百分之五十

為原則；所稱一年內

係以本次取得不動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

年。 

(五)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如經按本條第三

項第（一）、（二）款規

定評估結果均較交易

價格為低者，應辦理

下列事項。 

1.本公司應就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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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交易法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提列

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之獨立

董事準用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

（五）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理情形提報

股東會，並將交易詳

細內容揭露於年報

及公開說明書。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

承租之資產已認列跌價損失

或處分或終金租約或為適當

補償或恢復原狀，或有其他證

據確定無不合理者，並經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盈餘公積。 

（六）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使用權資

產，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依本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有關評估及

作業程序規定辦理即

可，不適用本條第三

項（一）、（二）、（三）

款有關交易成本合理

性之評估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

贈與而取得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時間距本交易訂

約日已逾五年。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

契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

係人興建不動產而

取得不動產。 

易價格與評估成本

間之差額，依證券交

易法第四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不得予以

分派或轉增資配股。

對本公司之投資採

權益法評價之投資

者如為公開發行公

司，亦應就該提列數

額按持股比例依證

券交易法第四十一

條第一項規定提列

特別盈餘公積。 

2.審計委員會之獨立

董事準用公司法第

二百十八條規定。 

3.應將本款第三項第

（五）款第 1 點及第

2 點處理情形提報

股東會，並將交易詳

細內容揭露於年報

及公開說明書。 

本公司依前項規定提列特別

盈餘公積者，應俟高價購入或

承租之資產已認列跌價損失

或處分或終金租約或為適當

補償或恢復原狀，或有其他證

據確定無不合理者，並經主管

機關同意後，始得動用該特別

盈餘公積。 

（六）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使用權資

產，有下列情形之一

者，應依本條第一項

及第二項有關評估及

作業程序規定辦理即

可，不適用本條第三

項（一）、（二）、（三）

款有關交易成本合理

性之評估規定： 

1.關係人係因繼承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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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公司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行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取得供營業使用

之不動產使用權資

產。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若有其他證據顯

示交易有不合營業常

規之情事者，亦應本

條第三項第（五）款規

定辦理。 

贈與而取得不動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 

2.關係人訂約取得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時間距本交易訂

約日已逾五年。 

3.與關係人簽訂合建

契約，或自地委建、

租地委建等委請關

係人興建不動產而

取得不動產。 

4.本公司與其母公司、

子公司，或其直接或

間接持有百分之百

已發行股份或資本

總額之子公司彼此

間，取得供營業使用

之不動產使用權資

產。 

(七)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

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若有其他證據顯

示交易有不合營業常

規之情事者，亦應本

條第三項第（五）款

規定辦理。 
第 

十 

一 

條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度固定資產循環程序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所訂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

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

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

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

事異議資料送審計委員會。

公司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

資產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理程序 

(一)評估及作業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度不動產、廠房及設備循環

程序辦理。 

(二)交易條件及授權額度之決定程序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依

所訂處理程序或其他法律

規定應經董事會通過者，如

有董事表示異議且有紀錄

或書面聲明，公司並應將董

事異議資料送審計委員會。

公司依規定將取得或處分

配合法 

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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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

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反對

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

會議事錄載明。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

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

部或行政部門負責執行。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專家評估意見報

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交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除與國內政

府機關交易外，應於事實發

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易

價格之合理性表示意見，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

基金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

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理。 

資產交易提報董事會討論

時，應充分考量各獨立董事

之意見，獨立董事如有反對

意見或保留意見，應於董事

會議事錄載明。 

(三)執行單位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

證時，應依前項核決權限呈

核決後，由使用部門及財務

部或行政部門負責執行。 

(四)無形資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會員證專家評估意見報

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

或其使用權資產或會員證交

易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除與國內政府機關交

易外，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

請會計師就交易價格之合理

性表示意見。 

第 

十 

五 

條 

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行之國內

貨幣市場基金，不在此

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資訊公開揭露程序 

一、應公告申報項目及公告申報標準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不

動產或其使用權資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

分不動產或其使用權資

產外之其他資產且交易

金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

以上。但買賣國內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買回證券投

資信託事業發行之國內

貨幣市場基金，不在此

限。 

(二)進行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 

配合法 

規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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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

失達所定處理程序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失

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易金額並達

下列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

行公司，交易金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之公開

發行公司，交易金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

營建使用之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

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易金額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處分自行興建完

工建案之不動產，且交

易對象非為關係人者，

交易金額為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六)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不動產，且其交易對象

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

投入之交易金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六款以外之資產

交易、金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陸地區

投資，其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易損

失達所定處理程序規定

之全部或個別契約損失

上限金額。 

(四)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或其使用權資

產，且其交易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易金額並達

下列規定之一： 

1.實收資本額未達新臺

幣一百億元之公開發

行公司，交易金額達

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2.實收資本額達新臺幣

一百億元以上之公開

發行公司，交易金額

達新臺幣十億元以

上。 

(五)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供

營建使用之不動產或

其使用權資產且其交

易對象非為關係人，交

易金額達新臺幣五億

元以上；其中實收資本

額達新臺幣一百億元

以上，處分自行興建完

工建案之不動產，且交

易對象非為關係人者，

交易金額為達新臺幣

十億元以上。 

(六)以自地委建、租地委

建、合建分屋、合建分

成、合建分售方式取得

不動產，且其交易對象

非為關係人，公司預計

投入之交易金額達新

臺幣五億元以上。 

(七)除前六款以外之資產

交易、金融機構處分

債權或從事大陸地區

投資，其交易金額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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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列情形

不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

證券交易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募集

發行之普通公司債

及未涉及股權之一

般金融債券（不含次

順位債券），或申購

或買回證券投資信

托基金或期貨信託

基金，或證券商因承

銷業務需要、擔任興

櫃公司輔導推薦證

券商依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證券櫃檯買

賣中心規定認購之

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行之貨幣

市場基金。 

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

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易金額。 

2.一年內累積與同一

相對人取得或處分

同一性質標的交易

之金額。 

3.一年內累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

別累積)同一開發

計畫不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金額。 

4.一年內累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

別累積)同一有價

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

元以上。但下列情形

不在此限： 

1.買賣國內公債或信

用評等不低於我國

主權評等等級之外

國公債。 

2.以投資為專業者，於

證券交易所或證券

商營業處所所為之

有價證券買賣，或於

初級市場認購外國

公債或募集發行之

普通公司債及未涉

及股權之一般金融

債券（不含次順位債

券），或申購或買回

證券投資信托基金

或期貨信託基金，或

申購或賣回指數投

資證券，或證券商因

承銷業務需要、擔任

興櫃公司輔導推薦

證券商依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櫃檯

買賣中心規定認購

之有價證券。 

3.買賣附買回、賣回條

件之債券、申購或買

回國內證券投資信

託事業發行之貨幣

市場基金。 

前項交易金額依下列

方式計算之： 

1.每筆交易金額。 

2.一年內累積與同一

相對人取得或處分

同一性質標的交易

之金額。 

3.一年內累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

別累積)同一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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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之金額。 

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交

易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依

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已依本程序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部分免再計入。 

二、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

有本條第一項應公告項目

且交易金額達本條應公告

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理公

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

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辦理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

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

行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易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漏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行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應將相關契

約、議事錄、備查簿、

估價報告、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見書備置於本

公司，除其他法律另

有規定者外，至少保

計畫不動產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金額。 

4.一年內累積取得或

處分(取得、處分分

別累積)同一有價

證券之金額。 

所稱一年內係以本次交

易事實發生之日為基準，

往前追溯推算一年，已依

本程序規定公告部分免

再計入，已依本程序規定

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

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見

部分免再計入。 

二、辦理公告及申報之時限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

有本條第一項應公告項目

且交易金額達本條應公告

申報標準者，應於事實發生

之即日起算二日內辦理公

告申報。 

三、公告申報程序 

(一)本公司應將相關資訊

於主管機關指定網站

辦理公告申報。 

(二)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

司及非屬國內公開發

行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

交易之情形依規定格

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

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

申報網站。 

(三)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

項目如於公告時有錯

誤或缺漏而應予補正

時，應於知悉之即日

起算二日內將全部項

目重行公告申報。 

(四)本公司取得或處分

資產，應將相關契

約、議事錄、備查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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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五年。 

(五)本公司依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易後，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1.原交易簽訂之相關

契約有變更、終止或

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未依契約

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更。 

估價報告、會計師、

律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見書備置於本

公司，除其他法律另

有規定者外，至少保

存五年。 

(五)本公司依規定公告

申報之交易後，有下

列情形之一者，應於

事實發生之即日起

算二日內將相關資

訊於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理公告申報： 

1.原交易簽訂之相關

契約有變更、終止或

解除情事。 

2.合併、分割、收購或

股份受讓未依契約

預定日程完成。 

3.原公告申報內容有

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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